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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5/2021_2022__E6_9C_AA_

E5_8A_9E_E7_90_86_E5_c46_625481.htm 《企业资产损失税前

扣除管理办法》（国税发[2009]88号，以下简称“该办法”）

于日前发布，并从2008年1月1日起调整执行。 与原《企业财

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3号，

以下简称“13号令”）相比，在政策口径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 对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范围采取“正列举” 该办法

第5条，将企业实际发生的资产损失按税务管理方式分为了自

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和须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扣除的资

产损失两大类。同时，对企业自行计算扣除的资产损失的范

围采取了“正列举”方式，其范围包括以下6个方面：1.企业

在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中因销售、转让、变卖固定资产、生产

性生物资产和存货发生的资产损失；2.企业各项存货发生的

正常损耗；3.企业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报废

清理的损失；4.企业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

正常死亡发生的资产损失；5.企业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证券交

易场所、银行间市场买卖债券、股票、基金以及金融衍生产

品等发生的损失；6.其他经国家税务总局确认不需经税务机

关审批的其他资产损失。 也就是说，对上述6个方面的资产

损失，企业可自行计算扣除，除上述范围以外的资产损失，

必须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才能税前扣除。 原13号令是将需要税

务机关审批才能扣除的资产损失，采取正列举方式，而该办

法正好相反，这样加大了纳税人的涉税风险。因此，对于企

业发生的资产损失，凡无法准确辨别是否属于自行计算扣除



的资产损失，应该向税务机关提出审批申请，以降低涉税风

险。 延长了资产损失审批申请的截止日 该办法第8条规定：

税务机关受理企业当年的资产损失审批申请的截止日为本年

度终了后第45日。企业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申请审批的，经

负责审批的税务机关同意后可适当延期申请。 与13号令相比

，有两个重大变化：其一，将资产损失审批申请的截止日由

原来的纳税年度终了后15日，延期至年度终了后的第45日，

整整增加了31个日历天数。这样，减少了纳税人因时间因素

无法及时申报资产损失而丧失税前扣除机会的可能性。 其二

，对企业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时申请审批的，作了例外的规定

，即经过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期申请。 上述两点

变化，是该办法的最大亮点。 扩展了外部证据的范围 该办法

将确认资产损失的合法证据分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证据

和特定事项的企业内部证据两大类。 该办法第11条，将13号

令的外部证据范围由8个扩展至10个，增加了具有法定资质的

中介机构的经济鉴定证明和经济仲裁机构的仲裁文书。 这样

，扩展了提供外部证据的范围，对纳税人是利好。 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该办法删除了13号令中“中介机构的经济鉴证证

明，是指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具有法定资质的社

会中介机构⋯⋯”的表述，实际上扩大了可以进行经济鉴定

证明的具有法定资质的中介机构范围，对纳税人自主选择中

介机构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量化了“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小”

的规定 该办法对“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小的存货损失”进行了

明确的量化界定：即占企业同类存货10%以下或减少当年应

纳税所得增加亏损10%以下或10万元以下。这一界定，解决了

对存货报废、毁损和变质损失认定的量化问题，比13号令更



具可操作性。 此外，该办法第21条对存货报废、毁损和变质

损失的认定证据进行了明确规定：单项或批量金额较小的存

货损失，由企业内部有关技术部门出具技术鉴定证明；对单

项或批量金额超过上述规定标准的较大存货损失，应取得专

业技术鉴定部门的鉴定报告或者具有法定资质中介机构出具

的经济鉴定证明。 与应纳税收入有关的担保损失可扣除 该办

法第41条，明确规定与本企业应纳税收入有关的担保损失是

可以税前扣除的。 同时，该办法对与本企业应纳税收入有关

的担保的含义进行了界定，明确规定：“与本企业应纳税收

入有关的担保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与本企业投资、融资、材

料采购、产品销售等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的担保。”

因此，企业应该建立严格的担保审批程序，对与本企业应纳

税收入无关的担保是不能进行的，否则将会有涉税风险。 明

确规定7类股权和债权损失不得税前扣除 该办法第42条，明确

规定：下列股权和债权不得确认为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的损

失：1.债务人或者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不论何种原因，

未按期偿还的企业债权；2.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各种

形式、借口逃废或者悬空的企业债权；3.行政干预逃废或者

悬空的企业债权；4.企业未向债务人和担保人追偿的债权；5.

企业发生非经营活动的债权；6.国家规定可以从事贷款业务

以外的企业因资金直接拆借而发生的损失；7.其他不应当核

销的企业债权和股权。 比如，企业之间互相拆借资金造成的

损失、非经营活动的债权损失等，是不可以税前扣除的。 上

述规定，是该办法新增的内容，作为纳税人必须予以足够重

视。该规定增大了企业的涉税风险，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

，应该严控此类税务风险的发生。 新增银行卡损失等认定证



据的相关规定 该办法结合近年来出现新的经济情况、经济现

象，在13号令基础上新增了诸如存款损失、生物资产损失、

银行卡损失、助学贷款损失等认定证据的相关规定，填补了

原13号令的空白，需要纳税人认真关注：1.该办法第15条新增

了关于存款损失的定义与证据范围。 2.该办法的第29条至31

条，新增了关于生物性资产损失认定证据的相关规定。 3.该

办法第35条，新增金融企业符合坏账条件的银行卡透支款项

以及相关的已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其他应收款项的相关证据

认定损失的依据。 4.该办法第36条，新增金融企业符合坏账

条件的助学贷款的相关证据认定损失的依据。 5.该办法第37

条，新增企业符合条件的股权（权益）性投资损失，相关证

据认定损失的依据。 6.该办法第40条，新增委托理财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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